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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指导价
	序号
	管理内容
	单  价

	一
	城市绿地养护
	特级园林绿化养护：15元/㎡·年
一级园林绿化养护：12元/㎡·年
二级园林绿化养护：10元/㎡·年
三级园林绿化养护：8元/㎡·年
四级园林绿化养护：4元/㎡·年
行道树、孤植树木养护（φ20cm以下）：20元/株·年
行道树、孤植树木养护（φ20cm以上）、桩景养护：35元/株·年

	二
	景观水体养护
	一级景观水体养护：7.4元/㎡·年
二级景观水体养护：5.2元/㎡·年
三级景观水体养护：2.7元/㎡·年

	三
	安保管理
	5万元/人·年

	四
	房屋和设施、
设备管理
	1.2元/㎡·年

	五
	清洁卫生管理
	5.5元/㎡·年

	六
	公共卫生间
	5万元/座·年

	七
	建宁驿站
	10万元/座·年



注明：此指导价未包括经相关部门认定的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大中修项目、更换草花等项目费用。


附件2
株洲市城市园林绿化养护质量标准
总  则
（一）为了适应我市园林绿化发展的需要，保护园林绿化成果，提高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质量和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二）本标准适用于市、县（市）城区范围内除生产绿地以外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区域绿地、附属绿地（含道路绿地、单位绿地、居住区绿地）养护管理。  
（三）园林绿地养护除应遵循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与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四）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内容应包括：浇水排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松土除草、补栽、扶正支柱、绿地保洁、水体养护、设施维护等。

城市绿地养护质量标准
根据园林绿地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性和养护管理水平的高低，将园林绿地的养护管理分成特级养护、一级养护、二级养护、三级养护和四级养护五个养护等级。各等级绿地按相应确定的养护指导价进行养护经费管理。
（一）特级养护质量标准
1.完全满足一级养护质量标准。
2.是本市非常重要的地段或广场。
3.绿带修剪需做到适时修剪、园林造型及园林艺术式修剪，修剪需棱角分明、图案清晰、美感强，养护水平达到高度精细化。
（二）一级养护质量标准
1.总体要求
绿化养护技术措施完善，建有工种齐全和固定的养护队伍，管理得当，植物配置科学合理，达到黄土不露天，绿地总体景观好。
2.园林植物
（1）生长健壮，绿地树木群落结构合理，林相完整，层次丰富，整体观赏效果好，植物叶片健壮、色泽纯正，无枯枝败叶，无明显人为损坏的痕迹或有人为损坏能及时补栽（补植、改植于2天内完成）。
（2）园林树木树冠完整美观，生长旺盛，开花结果正常分枝点高度与树种特性相适应，枝条粗壮，无枯枝死杈；主侧枝分布匀称、数量适宜、修剪科学合理；内膛不乱，通风透光。花灌木生长旺盛，开花及时，株形丰满，花繁叶茂，修剪及时合理（枝条长度不超过7cm）。
（3）绿篱、色块、造型植物等修剪及时，枝叶茂密，整齐一致，无空洞（直径35cm以内），色块与草皮界限清晰。花坛、花带轮廓清晰，整齐美观，修剪及时（枝条长度不超过7cm），无残缺，无残花败叶。造型植物管理精细，肥水及时，有规范整齐的隔草沟、树穴。
（4）落叶树新梢生长健壮，叶片大小、颜色正常。在一般条件下，无黄叶、焦叶、卷叶，正常叶片保存率在95%以上。在针叶树针叶宿存3年以上，结果枝条在10%以下。
（5）行道树无死株、缺株。行道树的体量、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倾斜率小于3%，刷白规范、及时；新栽树木树撑规范；原有树木护杆的破败草绳须清理干净，无吊装用竹片；树池处理得当，无积水、无裸露。
（6）草坪整齐、无坑洼、覆盖率达99%以上，无杂草，生长季节每月修剪1次以上；宿根、球根花卉内无枯枝败叶，修剪及时。
（7）草花更换及时，每年更换6次(含）以上；新栽草花10天内必须开花，且花色鲜艳，颜色搭配合理，美感强。
（8）绿地内主要树木档案齐全，标志标牌和保护设施齐全完好，养护周到。
3.病虫害防治
控制及时，平均每100㎡绿地内园林树木无蛀干害虫的活卵、活虫；介壳虫的活虫数不得超过1头，较细枝条上平均每30cm不得超过2头，且平均被害株数不得超过1%。叶片上无虫粪、虫网，被虫咬的叶片每株不得超过2%。
4.施肥
需根据绿地生长需要不同，对植物采取施冬肥、追春肥，生长季节追肥等不同施肥措施，要建立施肥台账。
5.卫生保洁
绿地整洁，无杂物、无树挂、无野生缠绕性和寄生性植物，对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重点区域随产随清，其他区域日产日清，做到巡视保洁。
6.设施维护
栏杆、园路、桌椅、牌示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完好率达到95%以上，若有损坏，护树架、竹篱等当日修好，其它设施要求维护及时。
7.其它
（1）绿地完整、不被侵占，无堆物、堆料、搭棚，树杆上无钉、栓、刻、画等现象。
（2）防火、防雷及其它抗灾措施得力且及时，有可随时调动用于防火抗灾等应急处理的人力和物力。
（三）二级养护质量标准
1.整体要求
绿化养护技术措施比较完善，建有工种齐全和固定的养护队伍，管理基本得当，植物配置合理，达到黄土不露天，绿地总体景观较好。
2.园林植物
（1）生长正常，绿地树木群落结构较合理，层次丰富，整体观赏效果较好，基本无枯枝败叶，无明显人为损坏的痕迹或有人为损坏能及时补栽（补植、改植于5天内完成）。
（2）园林树木树冠基本完整，无枯枝死杈；主侧枝分布匀称、数量适宜、修剪合理；内膛不乱，通风透光。花灌木开花及时，株形正常，修剪及时（枝条长度不超过10cm）。
（3）绿篱、色块、造型植物等修剪及时，枝叶整齐，无空洞（直径45cm以内），色块与草皮界限基本清晰。花坛、花带轮廓清晰、整齐，修剪及时（枝条长度不超过10cm），无残缺，无残花败叶。造型植物管理得当，肥水及时，有规范整齐的隔草沟、树穴。
（4）落叶树新梢生长正常，叶片大小、颜色正常，在一般条件下，黄叶、焦叶、卷叶和带虫粪、虫网的叶片不能超过5%，正常叶片保存率在90%以上。针叶树针叶宿存2年以上，结果枝条不超过20%。
（5）行道树有缺株须及时补栽，倾斜率5%以下，刷白规范、及时；新栽树木树撑规范；原有树木护杆的破败草绳须清理干净，无吊装用竹片；树池处理得当，无积水、无裸露。
（6）草坪较整齐、无坑洼、覆盖率达95%以上，杂草少，生长季节每月修剪1次；宿根、球根花卉内无枯枝败叶，修剪及时。
（7）草花更换及时，每年更换5次（含）以上；新栽草花15天内必须开花，且花色鲜艳，颜色搭配较合理。
（8）绿地内主要树木档案齐全，标志牌和保护设施齐全完好，养护周到。
3.病虫害防治
控制及时，平均每100㎡绿地内园林树木无蛀干害虫的活卵、活虫；介壳虫的活虫数不得超过2头，较细枝条上平均每30cm不得超过5头，且平均被害株数不得超过3%。叶片上无虫粪、虫网，被虫咬的叶片每株不得超过5%。
4.施肥
需根据绿地生长需要不同，对植物采取施冬肥、追春肥，生长季节追肥等不同施肥措施，要建立施肥台账。
5.绿地卫生
绿地整洁，无杂物、无树挂、无野生缠绕性或寄生性植物，对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应日产日清，做到保洁及时。
6.设施维护
栏杆、园路、桌椅、牌示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完好率达到90%以上，如有损坏，维护及时。
7.其它
（1）绿地完整、不被侵占，无堆物、堆料、搭棚，树干上无钉、栓、刻、画等现象。
（2）防火、防雷及其它抗灾措施得力且及时，有可随时调动用于防火抗灾等应急处理的人力和物力。
（四）三级养护质量标准
1.整体要求
绿化养护技术措施基本完善，建有工种齐全和稳定的养护队伍，养护基本到位，植物配置基本合理，基本达到黄土不露天。
2.园林植物
（1）生长正常，绿地乔灌木配置较合理，有较好地景观效果，无明显人为损坏的痕迹或有人为损坏能及时补栽（补植、改植于7天内完成）。
（2）园林树木树冠基本正常，修剪及时，无明显枯枝死杈，分枝点合适，枝条粗壮。花灌木开花及时，株形较正常，修剪及时、合理（枝条长度不超过15cm）。
（3）绿篱、色块、造型植物等修剪及时，枝叶基本整齐，色块与草皮界限基本清晰。花坛、花带轮廓清晰、整齐，修剪及时（枝条长度不超过15cm），无残缺，无残花败叶。造型植物管理得当，肥水及时，有规范整齐的隔草沟、树穴。
（4）落叶树新梢生长基本正常，叶片大小、颜色正常，在正常条件下，有黄叶、焦叶、卷叶和带虫粪、虫网叶片的株数不得超过10%，正常叶片保存率在85%以上。针叶树针叶宿存1年以上，结果枝条不超过50%。
（5）行道树有缺株须及时补栽，倾斜率10%以下，刷白规范、及时；新栽树木树撑规范；原有树木护杆的破败草绳须清理干净，无吊装用竹片；树池处理得当，无积水、无裸露。
（6）草坪较整齐、无坑洼、覆盖率达90%以上，杂草少，生长季节每两个月修剪1次；宿根、球根花卉内无枯枝败叶，修剪及时。
（7）草花更换及时，每年更换4次（含）以上；新栽草花20天内必须开花，且花色较鲜艳。
（8）绿地内主要树木档案齐全，标志牌和保护设施齐全完好。
3.病虫害防治
控制及时，平均每100㎡绿地内，园林树木无蛀干害虫的活卵、活虫；介壳虫的活虫数不得超过3头，较细枝条上平均每30cm不得超过8头，且平均被害株数不得超过5%。叶片上无虫粪、虫网，被虫咬的叶片每株不得超过8%。
4.施肥
需根据绿地生长需要不同，对植物采取施冬肥、追春肥，生长季节追肥等不同施肥措施，要建立施肥台账。
5.绿地卫生
绿地基本整洁，无明显杂物、无树挂、无野生缠绕性和寄生性植物，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屑等）、绿地内水面杂物能日产日清，能做到保洁及时。
6.设施维护
栏杆、园路、桌椅、牌示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维护及时。
7.其它
（1）绿地完整、不被侵占，无堆物、堆料、搭棚，树干上无钉、栓、刻、画等现象。
（2）有基本的防火、防雷及其它抗灾措施。
（五）四级养护质量标准
1.总体要求
此标准只针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原生态城市绿地，绿化养护技术措施粗放。
2.园林植物
进行林相整理，清除病枝、枯枝、死树、非景观植物，每年不少于两次。
3.病虫害防治
无大面积明显病虫害现象。全年喷药不少于2次。
4.绿地卫生
绿地内基本无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5.其他
有基本的防灾避险预案和措施、古树名木建档挂牌、巡查制度、后勤保障等。

景观水体养护质量标准
根据园林景观水体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性和养护管理水平的高低，将景观水体的养护管理分成一级养护、二级养护、三级养护三个养护等级。各等级景观水体按相应确定的养护指导价进行养护经费管理。
（一）一级景观水体养护质量标准
1.水质符合GB12941-91《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规定的B类水质标准。
2.水面应保持整洁，无聚集性漂浮物，基本无水面零星漂浮物（包括垃圾，片状等），每天保洁不少于三次。
3.堤岸应保持清洁，无污物，无乱招贴，无乱吊挂。每200 m堤岸暴露垃圾累计不超过0.05m2。
4.码头、桥墩、上岸梯、上岸缆等保持清洁，无垃圾吊挂。
5.水生景观植物生长好，开花适时，无非正常枯死状况。
（二）二级景观水体养护质量标准
1.水质符合GB12941-91《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规定的B类水质标准。
2.水面应保持整洁，无聚集性漂浮物，水面零星漂浮物（包括垃圾，片状等）总表面积不超过0.5 m2，每天保洁不少于两次。
3.堤岸应保持清洁，无污物，无乱招贴，无乱吊挂。每200 m堤岸暴露垃圾累计不超过0.1m2。
4.码头、桥墩、上岸梯、上岸缆等保持清洁，无垃圾吊挂。
5.水生景观植物生长良好，开花适时，基本无非正常枯死状况。
（三）三级景观水体养护质量标准
1.水质符合GB12941-91《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规定的C类水质标准。
2.水面应保持整洁，无聚集性漂浮物，水面零星漂浮物（包括垃圾，片状等）总表面积不超过1 m2，每天保洁不少于一次。
3.堤岸应保持清洁，无污物，无乱招贴，无乱吊挂。每200 m堤岸暴露垃圾累计不超过0.2m2。
4.码头、桥墩、上岸梯、上岸缆等保持清洁，无垃圾吊挂。
5.水生景观植物正常生长、开花，无明显非正常枯死状况。

公园等安保及其他设施管理质量标准
（一）安保管理标准
1.强化安全措施，确保公园游客的财产、人身安全；礼貌待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选派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秩序维护人员24小时值班和定时巡逻执勤任务。
3.做好公园的停车规范管理，在入口安装减速带和禁鸣限速标志，在公园出入口设置导向牌，停车场内设置相关交通指示牌，对临时停车车位进行划线，使公园内车辆停放井然有序，保障车辆人员安全。
4.定期对消防安全检查，安保人员每天巡视公园各个角落，及时发现消防火险隐患；定期对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栓等）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每天对公园安全用电情况进行检查；定期对消防设备（消防泵、水喷淋等）进行测试，并做好记录。
5.在加强日常防火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灭火准备工作，制定火灾应急行动实施预案；每年进行1-2次实地消防方案预演；定期组织物业人员学习消防知识，对公园工作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宣传。
（二）房屋和设施、设备管理标准
1.制定房屋及设施设备的管理规定，制止各种擅自改变房屋和配套设施的用途、结构、外观及毁坏设施设备的行为。
2.做好零星养护工作，应急维修工作，保证房屋正常的使用功能。
3.大修、中修做好养护计划，及时制定养护方案。
4.定期检查修理房屋本体的外墙面、屋面、楼梯通道，确保无损坏。
5.公园内道路、园路、栏杆、桌椅、路灯、沟渠池井和标识警示牌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维护及时。
6.智能化系统、供水供电系统、公共设施做到定期巡查安全可靠、运转正常，完好率达到95%以上。
7.配备专业工程技术人员、负责设备、设施（供电、给排水、消防、照明、监控等）日常维护，所有维修人员要求持证上岗，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
（三）清洁卫生管理质量标准
园内道路、园路及其它设施设备严格执行《株洲市城区环境卫生作业规范和质量标准（2014年修订版）》的规定。
（四）公共卫生间管理质量标准
园内公共卫生间严格执行《株洲市公共厕所管理手册（试行）》的规定。
（五）建宁驿站管理质量标准
园内建宁驿站严格执行《株洲市公共厕所管理手册（试行）》、《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建宁驿站规范化管理的通知》（株城管办〔2019〕15号）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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